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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区域性股权市场监管指引第 3号—数据治理

和信息报送》起草说明

为规范区域性股权市场数据治理和信息报送工作，提升

区域性股权市场数据质量和规范化水平，推动区域性股权市

场创新发展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发展区域性股权

市场的通知》《区域性股权市场监督管理试行办法》有关规

定，证监会在《区域性股权市场信息报送指引》（证监会公

告〔2018〕3 号）的基础上，吸收区块链建设工作成果，修

订形成《区域性股权市场监管指引第 3 号—数据治理和信息

报送》（以下简称本指引）。

一、起草背景

《区域性股权市场信息报送指引》发布以来，各区域性

股权市场运营机构基本能够按照要求向监管部门报送数据，

为做好区域性股权市场监管工作奠定了基础，促进了区域性

股权市场的规范健康发展。同时不少区域性股权市场仍存在

信息系统不符合业务需求和特点、数据治理质量较差、信息

报送工作不及时、不细致、不透明、不连贯等问题，无法满

足穿透式监管对数据颗粒度、及时性等要求。自 2020 年 6

月以来，区域性股权市场区块链建设试点工作进展顺利并逐

步扩大试点地区，数据治理和上链工作取得积极成效。目前，

各区域性股权市场已按照明确的主体、账户、产品、交易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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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、登记、资金结算、信息披露、财务报表、监管等 9 大类

数据模型，稳妥有序完成了存量业务数据上链工作并将数据

存入证监会监管大数据仓库，初步实现了以链治链、数据穿

透和监管报表自动生成等功能。

二、起草思路

本指引以推动区域性股权市场规范创新发展为目标，结

合区域性股权市场区块链建设工作有关要求，对区域性股权

市场数据治理以及信息报送的范围、方式、时效性，以及相

关主体责任和监督管理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。

一是打造新一代金融基础设施，推动数字化转型。区域

性股权市场已初步形成“中央监管链—地方业务链”双层架构

的新一代金融基础设施，一方面通过监管链跨链对接地方业

务链，实现以链治链，提高各地业务规范化程度，实现穿透

式智慧监管，提升监管效率和监管水平。另一方面以监管链

汇聚区域性股权市场全量数据，并存入证监会监管大数据仓

库，反向为地方业务链、地方金融监管部门、运营机构提供

数据服务，推动数字化新基建。健全信息安全共享和使用机

制，为创投股权等投资机构等市场各类主体提供可信数据服

务，打破区域性股权市场数据孤岛，并助力监管。

二是提炼升华数据治理工作经验。在区块链建设和数据

跨链过程中，证监会逐步统一业务数据标准，建立了主体、

账户、产品、交易报告、登记、资金结算、信息披露、财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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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表、监管等 9 大类数据模型及三层数据验证体系，构建稽

核规则 523 个，累计校验地方上链数据 724 万次，保证上链

和入库数据的标准化和准确性，同时能够实现数据的穿透追

踪、数据关系图谱、统计和稽核规则的分析等。

三是细化信息颗粒度，为穿透监管打好基础。基于“中

央监管链—地方业务链”双层架构的新一代金融基础设施，区

域性股权市场数据能够实现明细业务信息的逐笔报送，极大

丰富了底层数据的信息量，为监管部门加强统计分析、风险

监测提供了必要支持，较好解决了以往数据报送不细致、不

透明、不及时的问题。监管大数据仓库的数据报表功能，能

够有效优化监管基础统计工作，从而更好进行数据深度核查

验证，甄别潜在风险。此外，数据报表可与地方金融监管部

门实现链上共享，提升央地协同监管效能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（一）数据安全。明确区域性股权市场开展业务活动，

应具备相关的现代信息技术支撑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。通过

建立全面、科学、有效的管理机制和安全保障措施，确保业

务数据和客户信息的收集和使用合法、合规，防止业务数据

和客户信息在存储、治理、授权、传输等方面存在安全隐患。

（二）信息报送范围。明确区域性股权市场应报送的信

息范围，报送的信息需进行有效治理和质量检查，确保报送

信息及时、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并符合区域性股权市场跨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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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据规范和有关监管要求。

（三）信息报送方式。明确建设业务链的区域性股权市

场应通过地方业务链报送数据，未建设业务链的区域性股权

市场应通过证监会提供的报送专链报送数据。数据报送方式

由报送专链更改为业务链时，应确保已报送数据的延续性。

（四）信息报送及报表确认时限。一是明确已实现系统

自动报送数据的区域性股权市场和未实现系统自动报送数

据的区域性股权市场报送业务数据的时限。二是明确省级地

方金融监管部门、区域性股权市场对区域性股权市场业务开

展情况月度报表的审核、确认时限。

（五）监督管理。明确省级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对区域性

股权市场业务开展情况月度报表的审核职责以及对区域性

股权市场信息报送工作的监管职责，证监会派出机构予以专

业支持和监管协助。


